
天河家族就學獎助金申請作業須知
中華民國 111年 9月 28日本所 1110693861號簽訂定

中華民國 112年 5月 23日本所 1120376224號簽修正

中華民國 113年 9月 13日本所 1130607981號簽修正

一、 緣由：本區善心人士為培育國家社會優秀人才，捐就學獎助金

以協助歸仁區子弟順利完成學業，特訂定本作業須知。

二、 補助對象：就讀公、私立高中職及五專一至三年級在學之清寒

學生(不含進修部等學生)，符合下列資格條件者，

得申請補助：

(一) 全戶設籍歸仁區達3年以上者。

(二) 本市列冊之低收入戶。

(三) 學業成績須達平均70分以上。

(四) 德行單項成績須達80分以上，且無懲處(記點、警告、大

過、小過等)及缺曠課紀錄。

(五) 高一錄取新生，憑錄取通知單及國中3年在校成績證明

申請。

三、 補助原則：

(一) 補助額度：每名至少新臺幣6,000元整，視實際申請情

況調高補助額度，直至經費用罄為止。

(二) 補助期限：1年。

四、 申請作業：請檢具下列文件，逕向歸仁區公所社會課申請。

(一) 申請書1份。

(二) 戶口名簿影本1份。

(三) 學生證影本1份。

(四) 學業成績證明文件。

(五) 低收入戶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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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審查作業：

(一) 區公所得成立審查小組，置審查召集人1人、副召集人1

人，審查委員3人以上，並於申請作業截止後，15日內

完成審查工作。

(二) 對申請事由有疑義時，得安排審查委員進行家訪。

(三) 經審查獲補助者，由區公所擇訂頒獎時間及地點，相關

資訊另行公告於區公所網站。

六、 本申請作業須知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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